
主題：公約第 15 條(賄賂國家公職人員) 

 

 

行賄行不通  
 

 

游正直工程員是今年剛分發到親民市政府建築管理工程處的公

務新鮮人，負責建照發放，他的父母希望他能有著正直的個性，所以

取了「正直」這個名字，也因為如此，游正直有著滿腔的抱負與熱誠，

期望能在公務體系中為國家奉獻己力、為民眾服務。 

某天，他一如往常的審核承辦的案件，突然發現有一疊遞件申請

的文件，附著一個有點厚度的信封，重量拿起來沉甸甸的，游正直一

打開赫然發現裡面竟有現金 5 萬元，還有一張紙條上頭寫著：「長官

一點小意思，行個方便。」他想到政風室曾舉辦廉政宣導，知道《公

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》及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的規定，心裡一驚，這不是

行賄嗎？游正直嚇得趕快將現金及紙條交到政風室，請政風同仁處

理。 

原來，這是某建築業者為了加速申請建照的速度，而所為的行賄

現金，游正直內心想著，就算沒有這 5 萬塊，仍會秉持著專業知識以

及國家賦予的職權來行使職務，為何民眾還是抱持著國家公務員是可

以買通的想法呢？若自己起了貪念，收下現金，將會犯下不可挽回的

錯誤，一開始投身公務的初衷，將蕩然無存。 

所幸所有的卷證及廠商行賄的證據資料，都已全部交給政風室處

理，游正直所為不枉當初父母期望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「紅包文化」等陋習現象層出不窮，收錢的公務

員將構成賄賂罪，送錢的廠商有刑責嗎? 

 

 

 

 

 
一、 在本案例中，建築業者為了加速取得建照的速度，向承辦本案之

公務員，隨申請案交付 5 萬元之行賄現金，望承辦公務員能行個

方便加速審核建照之申請。依據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第 15 條

「賄賂國家公職人員」，有關各締約國均應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

他措施，將故意觸犯下列行為者定為刑事犯罪：(a)向公職人員

直接或間接行求、期約或交付不正當利益於其本人、其他人員或

實體，以使該公職人員於執行公務時作為或不作為等規定，建築

業者之行賄行為將構成刑事犯罪。 

二、 在 100 年 6 月 7 日《貪污治罪條例》修正以前，公職人員收紅

包後，須有具體違背職務行為，行賄者才有罪；除了企業主「買



心安」，像警察辦案、官員核發建照，若民眾送紅包只是請其加

把勁、趕快辦，而非違法放水，公務員雖「收錢有事」，民眾卻

「送錢沒事」。 

本案例中，若游正直工程員關於職務上行為而收受此 5 萬元現金 

，將構成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5 條第 3 款：「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

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：三、對

於職務上之行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」之

受賄罪；然依修正前之《貪污治罪條例》，建築業者的行賄行為，

卻不構成任何的犯罪，出現涉案公務人員因收賄違犯《貪污治罪

條例》科以重刑，送錢的人卻沒事等不公平現象，因而助長貪污

的發生。 

三、 因此，為革新政治風氣，確保政府公務之適當與公正運作，建立

國民及國際社會對政府之信賴，提高行政效率，顯有必要處罰向

公務員職務上行為之行賄行為，以杜絕紅包文化。法務部於 97

年 10 月間委託辦理 97 年「臺灣地區公務員犯貪瀆罪定罪率之

問卷調查」，結果多數受訪檢察官、法官及律師認為我國有增訂

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之必要；另於 97 年 12 月 17 日舉辦公聽

會，多數與會人士亦認為有立法規範此類行為之必要。 

爰參酌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》第 15 條第 a 款規定及德國、日本、

香港防止賄賂條例等立法例，立法院於 100 年 6 月 7 日修法《貪

污治罪條例》第 11 條增列第 2 項關於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」規

定：「對於第二條人員，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，行求、期約或

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

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。」讓民眾知道「不必送」、「不能

送」，公務員也「不能貪」、「不會貪」，有效消除紅包文化。 



 

 

 

 

 
 

清廉執政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諾，公務部門應該努力提升行政效

率，並盡量讓行政程序透明簡便，公務員為民眾服務是本分，許多民

眾為了求方便、快速通關或取得證照，「塞錢」、「送紅包」成了解決

問題的捷徑，也造就了紅包文化的陋習，小從證照申辦、查驗，大到

龍潭購地弊案、101 董事長人事案的決策，都是「收賄有罪、行賄沒

事」，長期受到非議，因而修法新增「不違背職務行為行賄罪」法條，

來遏止此種惡習。 

如果民眾在洽公時，認為公務員有刁難或態度不佳等疑似要民眾

送紅包的行為，民眾可以向該公務機關或政風單位舉發。如果大家都

不給紅包，公務員也不敢再刁難或藉故拖延的行為，這樣才能導正「辦

事要比誰紅包大」的錯誤觀念和作法。  

 

 


